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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9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事项

2019年3月28日，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板显示）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批准的额度内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事宜。详见公司2019

年3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9-015《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2019年11月22日，平板显示与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联合金租）签署了《融资

租赁合同》[合同编号：YUFLC003639-ZL0001-L001]，平板显示以售后回租方式与长江联合租赁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的购买价款为人民币2亿元整，租赁期限为5年，租赁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5年期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作为租金计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租金总额人民币2.3亿元。

2、本公告所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422088139

法定代表人：金剑华

注册资本：20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锦康路308号12楼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

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

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2018年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末总资产232.99亿元、净资产26.76亿元。

经核查，长江联合金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平板显示的相关生产工艺设备

资产类型：固定资产

标的资产权属：融资租赁交易前标的资产归属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板显示，融资租赁期间标的资产归

属于长江联合金租，回购后标的资产归属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板显示。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涉及司法查封、冻结等情况。

所在地：江苏省南京市

资产的账面价值：设备评估价值原值为人民币290,278,820.08元，净值为人民币220,412,238.40

元。

四、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出租人：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物：平板显示的相关生产工艺设备。

融资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融资租赁方式：采用售后回租方式。

租赁期限： 60个月。

租赁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5年期以上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作为租金计算的重要参考依据。

租金总额：人民币230,000,000.00元。

租金支付期间：等期-期末支付：第一期租金日为起租日所在月后第3个月，以后各期租金日为第一

期租金日后每3个月的对应日。

保证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

五、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平板显示通过开展融资租赁拓宽了融资渠道，能够更加有效地满足对资金的需求。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平板显示与长江联合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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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的议案》等议案；2016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根据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公司以与人造

板业务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包括4家子公司股权吉森化工50.99%的股权、 白山人造板公司75%的股权

｛其中白山人造板公司所持有吉林森工外墙装饰板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白河刨花板公司50.99%的

股权、露水河人造板公司100%的股权、13家分公司资产和负债以及其他与人造板业务相关的资产）作为

出资资产对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 ）全资子公司吉林森工人造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造板集团” ）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人造板集团40.22%的股权，

森工集团持有人造板集团59.78%的股权。

由于涉及出资资产规模较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未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的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人造板集团增资进展情况

2016年2月2日， 人造板集团已经完成增资程序并取得由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309949476E），注册资本由86,000万元增加至143,861万元。 根据经森

工集团和公司共同签署并经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 森工集团对人造板集团的出资金

额为86,000万元，占增资后注册资本的59.78%；公司对人造板集团的出资金额为57,861万元，占增资后

注册资本的40.22%。

2、出资资产交付工作进展情况

2016年1月31日，公司与森工集团、人造板集团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

的相关约定，各方确认：《资产交割确认书》系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履行出资资产交付义务的证明，《资产

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交割日；各方将共同编制出资资产交割涉及的资产、负债明细，作为移交依

据；出资资产由公司交付给人造板集团，自《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起，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全部权

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人造板集团享有和承担，人造板集团对出资资产拥有完全排他的实际控制、处

分权，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实际权利。 对于交付即转移权属的资产，其权属自本确认书签署之日起转移，对

于其他需要办理过户手续方转移权属的资产，自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权属转移。

2016年3月28日，公司与森工集团、人造板集团签署了《资产重组之分公司资产及负债清查、移交清

册》，对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交付的13家分公司的资产、负债明细进行了确认。

目前，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的吉森化工、白山人造板公司、白河刨花板公司、露水河人造板公司4

家子公司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程序已办理完成（吉林森工外墙装饰板有限公司为白山人造板公司全资子

公司，不涉及工商变更）。 公司向人造板集团出资的13家分公司资产和负债中涉及的相关土地、房屋、车

辆等资产由于涉及资产规模较大，相关过户程序正在办理当中。

后续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实施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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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厦门华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华特” ）全体股东持有的厦门华特100%股权，并同时向不超过

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数量（含可转换债券转股）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20.0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

中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00%。

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3月3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及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5月29日、7月1日、7月29日、8月28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9、2019-071、2019-074、

2019-086、2019-098）。

2019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及后续工作安排说明的议案》，同意

继续推进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及后续

工作安排说明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2）。

随后，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4）。

现将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

次交易所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待相关审计、评估工

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或对本次交易

预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

召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将每三十日公告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3、本次交易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由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同时本次交易

还需获得有权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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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暨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185,457,636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42%，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数量（含本次质押和解质）为181,807,836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8.03%，占公司总股本的22.96%。

●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含本次质押和解质）为

181,807,836股，占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7.89%，占公司总股本

的22.96%。

2019年11月26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和

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窦啟玲 是 9,399,700 否 否 2019/11/25 2020/11/13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5.07% 1.19%

偿还

债务

合计 / 9,399,700 / / / / / 5.07% 1.19% /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窦啟

玲

185,457,636 23.42% 176,057,936 185,457,636

100.00

%

23.42% 0 0 0 0

窦雅

琪

263,400 0.03%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85,721,036 23.45% 176,057,936 185,457,636 99.86% 23.42%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窦啟玲女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股份质押数量为5,610,9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03%，融资

金额共计约0.11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股份质押数量为179,846,736股，占其

持股总数的96.97%，融资金额共计约4.13亿元。 窦啟玲女士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

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3、窦啟玲女士本次股份质押所融资金用于偿还债务，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4、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窦啟玲 女 中国 贵州贵阳市

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长

无

（2）诉讼及偿债风险

窦啟玲女士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5、窦啟玲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后续如出现平仓

预警，窦啟玲女士拟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担保等应对措施。 此外，窦啟玲女士将

加快资金回笼，降低质押融资金额，合理控制质押比例。

三、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窦啟玲

本次解质股份 3,649,8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9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

解质时间 2019年11月26日

持股数量 185,457,636

持股比例 23.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81,807,8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8.0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96%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将根据融资需要拟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

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为181,807,836股， 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无质

押；窦啟玲女士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8.03%，占窦啟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窦雅琪女士合

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7.89%，占公司总股本的22.96%。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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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冀中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24号），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问

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整理，现具体回复公告如下：

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非流动资产———鄂尔多斯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报告期末余额为4.3亿元，

报表附注显示“2012年6月26日本公司之孙公司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德公

司” ）与郝彦兵、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平梁张大银煤矿签署了《收购资产协议》，协议约定嘉信德公司以4.3

亿元收购郝彦兵拥有的因重组整合张大银煤矿而新设的鄂尔多斯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

2012年本集团已按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4.3亿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相关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 另

外，你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披露的《收购资产公告》的“交易价款及支付方式” 部分显示，“根据相关

审计评估结果并经充分协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的总价款为4.3亿元，由嘉信德公司以现金方式分两次支

付：协议正式签署之日起10日内支付总价款的98%，即42,140万元；交易标的过户完成日起10日内支付

剩余价款，即860万元” 。 “违约责任”部分显示“如郝彦兵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嘉东公司注册登记

且获发采矿许可证，导致标的股权不能在限期内转让并过户给嘉信德公司，则除非嘉信德公司书面同意

延期，否则郝彦兵应向嘉信德公司承担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超过60日后，嘉信德

公司有权拒绝受让嘉东公司100%股权，郝彦兵应退还嘉信德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并向嘉

信德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交通费等）” 。 请你公司：

（一）说明长达7年之久上述交易的手续仍在办理中的原因，已完成和仍需办理手续的具体名称，是

否仍拟继续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如是，请说明具体的时间安排。

回复：

1.�张大银煤矿收购背景、方案及审批情况

（1）收购背景

2011年3月15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若干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0]46号）精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

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11】32号），规定了自治区范围内煤炭行业要坚持

集约发展原则开展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各盟市根据下达的煤炭企业控制指标，综合考虑煤炭生产企业资

产状况、生产规模、管理水平和产业化发展等条件确立兼并主体等内容。

2011年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对鄂尔多斯市上报的煤炭企业兼并

重组工作方案进行了批复。

2011年10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文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发[2011]99号，以下简称“《99号文》” ），该文件对推动

全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顺利开展所涉及的职责、程序、要求、优惠政策等进行了进一步规定，并规定

未经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同意，不得办理任何煤炭企业转让、并购手续。

为响应国家煤炭行业要坚持集约发展的号召，并基于上述政策、规定等背景情况，本公司拟将符合

上述文件中各项资格要求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嘉信德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德公司” 。 该公司

为本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冀中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目前，内蒙古公司持有嘉信德公

司72.00%的股权，自然人股东郝彦兵持有嘉信德公司剩余28.00%的股权）作为煤矿兼并重组主体，兼并

重组内蒙古自治区内含张大银煤矿在内的相关煤矿，并于2011年10月30日向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煤炭工

业局上报。

2011年11月5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向区人民政府报送《东胜区煤炭局关于推荐兼

并重组主体企业的请示》（东煤发[2011]233号），推荐嘉信德（武媚牛）煤矿（其主体为嘉信德公司）等

4家煤矿成为兼并重组牵头主体，报送市煤炭局。

2011年12月，嘉信德公司（协议签署时内蒙古公司持有其51%股权，郝彦兵持有剩余49%股权）、张

大艮、郝彦兵、蔡秋宝和内蒙古公司签署《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平梁张大银煤矿兼并重组协议书》，就张大

银煤矿收购事项进行原则性规定。

2012年2月21日，鄂尔多斯市政府发文（鄂府函[2012]45号）同意包括嘉信德公司在内的四家煤矿

公司列为市级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主体，并要求其加快推进兼并重组相关工作。

基于嘉信德公司作为兼并重组主体已取得鄂尔多斯市政府文件同意的情况，2012年6月26日， 嘉信

德公司、郝彦兵、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平梁张大银煤矿签署《收购资产协议》，对张大银煤矿的收购方案、

步骤等具体事项进行约定。 就该事项，本公司于2012年6月30日披露了《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

产公告》（ 公告编号：2012�临-025）。

（2）收购方案

根据上述《收购资产协议》，张大银煤矿收购方案如下：嘉信德公司向郝彦兵收购其经重组整合张

大银煤矿而新设鄂尔多斯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简称“嘉东公司” ）的100%股权；具体步骤为：（1）在

2012年6月30日/本协议签署后20日内，郝彦兵应以评估基准日的张大银煤矿全部资产（以中联评报字

（2011）第A-003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范围为准）以及评估基准日至嘉东公司注册成立日止的期

间损益和该期间新形成的资产负债，整体注入嘉东公司，确保嘉东公司资产、权益完整有效。（2）嘉东公

司注册成立且获发采矿许可证后20日内，由郝彦兵与嘉信德公司办理嘉东公司100%股权转让和过户至

嘉信德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嘉信德公司应以现金方式，分两次支付本次交易的总价款：（1）第一

期：本协议签署日起10日内支付总价款的98%（即42,140万元）；（2）第二期，股权过户日起10日内支

付剩余价款（即860万元）。

（3）张大银煤矿收购所涉内外部审批情况

①2012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郝彦兵经兼并整合张大银煤矿而新设鄂

尔多斯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的议案》。

②河北省国资委以冀国资发规划发展【2011】252号文批准了本次资产收购事宜，并以冀国资评备

【2012】22号对张大银煤矿相关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2.�张大银煤矿收购的实施情况，及未能继续实施的原因

《资产收购协议》签订后，2012年7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关于鄂尔多斯市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主体企业备案的批复》（内煤企兼并小组办[2012]24号），未将嘉

信德公司进行备案。 嘉信德公司和郝彦兵与鄂尔多斯市主管煤炭兼并重组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

认为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未将嘉信德公司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兼并重组主体， 但嘉信德公司于2011

年已取得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文件同意作为鄂尔多斯市的煤矿兼并重组主体， 并未排除内蒙古自治区再

次进行兼并重组主体资格备案或者适时放松煤炭兼并重组备案监管的可能性。故，嘉信德公司在2012年

12月向郝彦兵支付第一期款项42,140万元，但由于《99号文》等政策、规定的要求，暂时不能办理张大

银煤矿的转让、并购手续。 因此，郝彦兵未能办理张大银煤矿注入嘉东公司及后续嘉东公司股权转让给

嘉信德公司的相关变更手续，上述《资产收购协议》下的收购方案未能进一步实施。

鉴于上述及嘉信德公司已实际支付大部分转让价款的现状， 为尽快落实国家和地方煤矿资源整合

政策，促使《资产收购协议》的目标和约定尽可能得到实现和执行，并基于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考虑，嘉

信德公司与郝彦兵进行及时协商，先由嘉信德公司委派相关经营、管理和财务人员，按照本公司的制度

要求，监督、指导张大银煤矿的生产经营；待后续取得上述备案批复后，再行办理相关变更审批/备案登

记等程序。 截至目前，嘉信德公司向张大银煤矿派驻了生产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监管人员，对生产、

经营、安全、财务等工作进行监督，生产计划、销售定价、物资采购、财务付款等工作都在本公司派出人员

监督下实施。 对于交易标的资产、资金等方面有了全面保证。 经核查，未发现本公司及下属公司、郝彦兵

或其关联方占用张大银煤矿资产/资金，亦未发现张大银煤矿以任何名义、采用任何方式向本公司及下

属公司、郝彦兵或其关联方支付/分配资产或资金。

3.张大银煤矿已完成和仍需办理的手续进展情况

（1）成立嘉东公司（已经办理完毕）

按照《收购资产协议》的约定，2015年10月22日，郝彦兵以张大银煤矿的资产出资设立了鄂尔多斯

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

（2）将张大银煤矿资产注入嘉东公司（正在办理）

目前，嘉信德公司已和郝彦兵及政府部门沟通一致，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税务师事务所对张大银

煤矿自2011年7月31日以来的经营情况进行整体审计和清查工作，预计12月初完成。

待会计师、税务师完成审计及税收清查工作后，按照《资产收购协议》方案将张大银煤矿全部资产

整体装入嘉东公司，同时办理嘉东公司的相关资质证照，预计在年底前完成。 其他资产（如车辆等）的权

属变更手续，预计到明年6月底前完成。

（3）变更嘉东公司股权到嘉信德公司（尚未办理）

张大银煤矿的资产注入到嘉东公司后，即可按照《收购资产协议》的约定，办理嘉信德公司收购嘉

东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预计在年底前完成。

（二）说明上述交易未办理完成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交易对方长期占用你公司4.3亿元股权转让款的

原因及合规性，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结合协议“违约

责任”条款，说明你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

回复：

1.�关于张大银煤矿收购现状是否构成违约行为

根据《资产收购协议》第10.1条，如郝彦兵未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嘉东公司注册登记且获发采矿

许可证，导致标的股权不能在限期内转让并过户给嘉信德公司，则除非嘉信德公司书面同意延期，否则

郝彦兵应向嘉信德公司承担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超过60日后，嘉信德公司有权拒

绝受让嘉东公司100%股权，郝彦兵应退还嘉信德公司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并向嘉信德公司支

付违约金5,000万元。

如上所述，由于：

（1）基于相关手续办理时当地煤矿兼并重组工作实施、推进具体情况的原因，而非本公司、嘉信德

公司或郝彦兵自身主客观过错的原因，导致嘉信德公司在取得鄂尔多斯市政府批准且《资产收购协议》

签署后，未能及时在内蒙古自治区备案，进而《资产收购协议》不能进一步实施；

（2）基于嘉信德公司已实际支付大部分转让价款的现状，为尽快落实国家和地方煤矿资源整合政

策，促使《资产收购协议》的目标和约定尽可能得到实现和执行，并基于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考虑为促

使《资产收购协议》的目标和约定尽可能得到实现和执行，在相关手续办理之前，交易各方协商先由嘉

信德公司委派相关经营、管理和财务人员，按照本公司的制度要求，监督、指导张大银煤矿的生产经营；

待后续取得上述备案批复后，再行办理相关变更审批/备案登记等程序。 经核查，未发现本公司及下属公

司、郝彦兵或其关联方占用张大银煤矿资产/资金，亦未发现张大银煤矿以任何名义、采用任何方式向本

公司及下属公司、郝彦兵或其关联方支付/分配资产或资金。

（3）经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最新沟通情况，当地目前取消了整合主体的限制，《资产收购协议》

可以进一步实施并办理张大银煤矿的相关变更手续。

（4）根据《资产收购协议》第五条约定：自评估基准日至注册成立日，张大银煤矿的期间损益及新

形成的资产、权益计入嘉东公司设立时的资产、权益，由嘉东公司享有和承担。 自注册成立日至股权过户

日，嘉东公司的期间损益、新形成的资产、负债、权益继续由嘉东公司承担，本次交易的总价款不再调整。

根据上述约定，自评估基准日至最终张大银煤矿资产置入嘉东公司、嘉东公司股权过户至嘉信德公

司的期间，张大银煤矿实现的收益、资产的增长，均最终归嘉东公司所有，并随嘉东公司股权过户而纳入

嘉信德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据此，本公司认为结合上述（2）-（4）项，为尽快落实国家和地方煤矿资源整合政策，交易各方已尽

力促使《资产收购协议》的约定得到尽可能的执行，《资产收购协议》下的收购方案预期可以实现，现状

下继续履行该收购方案并执行《资产收购协议》，并不会造成本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

综上，本公司认为上述情况不构成嘉信德公司或郝彦兵等协议一方在《资产收购协议》下的违约，

上述《资产收购协议》第10.1条不适用。

2.�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

（1）资金占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第十八章 释义” 之“（二十三）向控股股东

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从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的角度对资金占用进行了描述， 即指上市公司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拆借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的资金；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

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或者证券监管机构认定的其

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资产收购协议》签署时，交易对方郝彦兵持有嘉信德公司49%股权，除此之外，郝彦兵与本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中集团、本公司董事与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①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为收购价款，与为其他法律主体垫付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

他支出无关。

②上市公司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为收购张大银煤矿的现金对价，与代其他法律主体偿还债务无关。

③上市公司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拆借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系按照《资产收购协议》的约定为购买张大银煤矿而支付的转让价款，

属于资产交易的付款行为，不属于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拆借给其他法律主体资金的行为。

④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为收购张大银煤矿的现金对价，与为其他法律主体承担担保责任无关。

⑤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或者

证券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为取得张大银煤矿而支付的现金对价，不属于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

价情况下提供给其他法律主体的资金。

（2）财务资助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七章 其他重大事件管理” 之

“第四节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指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

行为，适用本节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参照本节的规定执行：（一）在主营业务范围

外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对外提供资助；（二）为他人承担费用；（三）无偿提供资产使用权或者

收取资产使用权的费用明显低于行业一般水平；（四）支付预付款比例明显高于同行业一般水平；（五）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构成实质性财务资助的行为。

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系按照《资产收购协议》的约定为购买张大银煤矿而支付的转让价款，

属于资产交易的付款行为，不属于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

①在主营业务范围外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对外提供资助

本公司为煤炭生产型企业，支付现金购买张大银煤矿属于主营业务范围内的常规收购行为，不属于

主营业务范围外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对外提供资助行为。

②为他人承担费用

本公司为购买煤矿支付货币资金，不属于为他人承担费用行为。

③无偿提供资产使用权或者收取资产使用权的费用明显低于行业一般水平

本公司收购张大银煤矿，不属于无偿提供资产使用权行为，同时亦不涉及收取资产使用权费用的行

为。

④支付预付款比例明显高于同行业一般水平

本公司收购张大银煤矿事项已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并经事先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等程序；协议约定

的预付款支付安排系基于嘉信德公司已被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推荐作为市级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主体，

交易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而确定的。

综上所述，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规定的资金占用和财务资助范畴。

如上所述，本公司认为目前《资产收购协议》未进一步得到履行并不构成郝彦兵违约；自《资产收购

协议》签署后，张大银煤矿已及时按照本公司的制度要求、在本公司派驻人员的监督、指导下进行生产经

营；张大银煤矿收购事项预期可以完成；现状下继续履行该收购方案并执行《资产收购协议》，并不会造

成本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因此，本公司认为本公司已支付的相关款项不构成郝彦兵的资金占用或对郝

彦兵的财务资助。

（三）进一步结合协议的“违约责任” 部分说明交易对方是否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赔偿，你

公司是否采取了必要的追责措施及效果。

回复：

如上述问题（二）中回复，本公司认为上述情况不构成郝彦兵在《资产收购协议》下的违约，上述

《资产收购协议》第10.1条不适用。

二、半年报显示，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6.32%，增加原

因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增加，同时加大票据结算力度所致” 。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融资

合计余额为80.2亿元，较期初（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增加4.52%。 另外，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及应

收账款融资占营业收入比例由2018年（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占营业收入比重）的35.76%上升至

70.32%。 请你公司：

（一）说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变动、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等因素对报告期内你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的具体影响。

回复：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9亿元，主要变化是：

1、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96.5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1亿元。 2019年6月30日应收

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合计为80.21亿元，较2019年年初增加3.47亿元，其中：应收票据余额为59.72亿元，

较年初增加4.01亿元，应收账款余额为20.49亿元，较年初减少0.54亿元。

2、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资金0.9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95亿元。

3、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46.8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78亿元，票据结算为46.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1亿元。

（二）说明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比重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存在销售政策、信用政策大幅变化等情

形。

回复：

本公司的销售政策、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报告期末（2019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融资余额合计占2019年1-6月营业收入比例为

70.32%，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占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比重35.76%，两个比率使

用的营业收入期间（2019年1-6月营业收入114.05亿元，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214.58亿元）数据相差一

半，不具有可比性。 具体数据如下：

2019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融资余额合计占2019年1-6月营业收入比例为70.32%=80.20

亿元/114.05亿元；

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占2018年全年营业收入比重为35.76%=76.73亿元

/214.58亿元。

2018年6月30日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计数占2018年1-6月营业收入比重为88.20%=95.11亿元/107.84

亿元；

与上年同期可比数据相比， 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合计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下降

了17.88个百分点。

三、半年报显示，“非流动资产———预付工程、设备款”期末余额为2.39亿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款

项的性质、形成原因、供应商名称及其是否为关联方，确认为非流动资产而非在建工程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复：

1、“非流动资产———预付工程、设备款”的主要明细如下：

“非流动资产———预付工程、设备款”期末余额2.39亿元，其中：白涧铁矿探矿权0.93亿元；邢北深部

勘探0.35亿元；零星工程预付款0.29亿元，主要是环保抑尘工程预付款等款项；预付设备款0.82亿元，主

要段王集团和物资分公司等采购设备预付款。

大额款项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款项性质 形成原因 是否关联方 金额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前期探矿权 白涧铁矿探矿权 否 93,342,060.00

2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 前期勘察费 邢北深部勘察费 否 34,825,200.00

3

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邢台机械厂

设备 设备未交付 是 10,000,000.00

4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 设备未交付 否 7,000,000.00

5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通方煤

矿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 设备未交付 是 5,000,000.00

合计 150,167,260.00

①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冀中股份与河北省自然资源厅签订白涧铁矿勘探探矿权转让合同，合同价款

46,671.03万元，向河北省自然资源厅首次缴纳比例为预估出让收益总额的20%，探矿权出让收益剩余

部分在转为采矿权后，在采矿权有效期内按年度缴纳。 公司已于2019年2月预付白涧铁矿勘探探矿权出

让金9,334.206万元，相关项目勘探资料上报自然资源部等待批复。

②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冀中股份与煤田地质局签订邢北深部煤炭合作勘查合同，普查、详查和勘探

阶段的合同价款10,712.4万元，按合同完成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并出具相关阶段性报告，公司预付深部

煤炭勘查款3,482.52万元，目前进入向河北省国土资源部门提交报告等待批复阶段。

③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邢台机械厂，段王集团与邢台机械厂签订111台电液控液压支架

设备采购合同，合同价款为2,700万元。设备于7月3日到货验收，10月20日完成安装调试并验收，10月31

日已转销预付账款。

④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球石墨” ），聚隆化工与星球石墨共签订三份合同：盐

酸深度脱吸装置合同、盐酸脱吸改造合同、二合一炉改造合同，三份合同总价款2,350万元。9月初设备到

聚隆化工现场，之后经调试验收后，公司于11月转销预付账款。

⑤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通方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段王集团与通方机械签订的刮板输送机等设备

采购合同， 合同价款为1,390万元。 设备于6月15日到货验收，10月20日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并收到发

票，10月28日转销预付账款。

2、确认为非流动资产而非在建工程的原因及合规性

“非流动资产———预付工程、设备款” 主要为按照相关合同约定，预付的设备采购款项，以及进行相

关工程建设时按照工程合同预付的工程价款，因相关设备尚未交付、工程劳务尚未提供，故报表列示为

非流动资产。

四、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聚隆40万吨PVC项目” 工程进度为98.31%，2015年

至2018年年报均显示上述项目的工程进度为98%。 请你公司说明2015年至2018年上述项目的工程进度

未有显著进展并竣工验收的原因，该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是否足额计提减值准备。

回复：

（一）项目工程进度没有显著进展的原因

聚隆化工年产40万吨PVC树脂项目由40万吨PVC树脂装置、及配套的12万吨烧碱装置、位于黄骅

港的化学品罐区、连接厂区和化学品罐区的乙烯、二氯乙烷输送管线组成，以上项目全部预算14.77亿

元。

2015年，公司主要建设的是40万吨PVC树脂项目中的40万吨PVC树脂装置，预算9.41亿元，完成此

树脂装置工程进度的98%。 2016年以后，12万吨烧碱装置、位于黄骅港的化学品罐区、连接厂区和化学

品罐区的输送管线等工程陆续开始建设。 40万吨PVC树脂项目全部预算14.77亿元， 其中 40万吨PVC

树脂装置预算9.41亿元、配套的12万吨烧碱装置预算3.41亿元、位于黄骅港的化学品罐区、连接厂区和化

学品罐区的输送管线预算1.95亿元，2018年底完成全部工程进度的98%。 40万吨PVC树脂装置、12万吨

烧碱装置、化学品罐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连接厂区和化学品罐区的输送管线仍在建设中。

40万吨PVC树脂装置所需原料乙烯、二氯乙烷由专用的运输船运至黄骅港，贮存在本项目的化学品

罐区，通过本项目的专用管线输送至厂区。此输送管线全长40.6km，属于危险化学品专用输送管线，沿途

穿越两条铁路、九条公路，涉及两个行政区域、10余个单位及10余位农户，需要专项论证及协商的工作

多、难度大，时间长，影响了工程进展。 此输送管线工程预计2019年底基本完成。

另外，40万吨PVC树脂项目配套2台4万KVA动力变压器、12万吨烧碱装置配套2台2.6万KVA整流

变压器、化学品罐区配套2台0.16万KVA动力变压器，办理供电增容手续审批环节较多，不能送电，无法

进行单机调试和设备试运转。 预计2019年底完成送电和单机调试。

综上所述，2015年至2018年期间虽然40万吨PVC树脂装置、12万吨烧碱装置、化学品罐区主体工程

基本完工，但因配套工程未完结，供电设备不全，没有及时送电，设备无法调试，输送管线建设缓慢，原料

不能输送到厂， 40万吨PVC项目整体没有达到全面联合运行状态，无法竣工验收。

（二）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截止目前，本项目没有减值迹象，原因如下：

1、该装置的工艺技术仍是先进的。

40万吨PVC树脂装置采用乙烯法生产工艺，该工艺较为成熟，近十几年来没有大的技术创新成果出

现。 40万吨PVC树脂装置的工艺技术来自于欧洲乙烯公司， 该公司是世界上PVC技术的主要提供商，

通过与其最新技术对比， 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PVC聚合配方的优化方面，硬件技术方面未发生大的

变化。

2、氯碱和PVC市场持续向好。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烧碱和PVC市场供求已基本平衡，产能过剩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在

可预见的五年内市场将持续向好。

从需求上看，氯碱产品是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虽然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冲

击，但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强劲，随着国家一系列稳需求政策的落实，需求仍将随着国民经济

的增长而增长，专家预计“十四五”“期间烧碱年均增长率3%，PVC年均增长率5%。

从供应上看,�烧碱和PVC产能经高速增长后已进入平稳期，随着《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

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7号)进一步落实，预期今后几年国内的烧碱、PVC产能增幅有限，供求

关系将进一步改善。 乙烯法PVC市场逐步好转，预期项目盈利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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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1、公司因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自2019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19年度不能实现经

审计净利润为正值，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2、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

书》浙证调查字2019074号。 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公司尚未收

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9年11月22日、11月25日及11月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公告更正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经公司自查，公司相关人员在处理2017年部分业务

时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及虚增利润。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针对上述会计差错对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4）。

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需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部分内容予以

更正，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94）。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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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

浆获得巴基斯坦准入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近日收到巴基斯坦药品

监督管理局卫生与非处方药部门核准签发的准入批文，批准公司产品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浆可以在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下简称：巴基斯坦）销售和使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剂型 主要成分 规格 推荐用法

藿香正气口服液(Huo�

Xiang�Zheng�Qi�Kou�Fu�

Ye��)

口服液

苍术、陈皮、厚朴（姜制）、白芷、

茯苓、大腹皮、生半夏、甘草浸

膏、广藿香油、紫苏叶油

10ml/支、

5支/盒

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

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

所致的感冒，症见头痛昏重、

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

泻；胃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

者

急支糖浆（Ji�Zhi�Tang�

Jiang）

糖浆

鱼腥草、四季青、金荞麦、紫菀、

前胡、枳壳、甘草、麻黄

100ml/瓶 止咳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涪陵药厂向巴基斯坦递交了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浆的准入申请，在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卫

生与非处方药部门举行的第七十届应征评选委员会上通过审批，获得了准入批文。 截至本公告日，藿香

正气口服液已在俄罗斯、老挝、加拿大、莫桑比克、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

寨、香港、澳门、巴基斯坦共14个国家及地区获得注册；急支糖浆已在印尼、香港、新加坡、美国、澳门、巴

基斯坦共6个国家及地区获得注册。

藿香正气口服液功能主治：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症

见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者。 藿香正气口服液为公司骨干产

品之一，2018年藿香正气口服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11.5亿元。

急支糖浆功能主治：清热化痰，宣肺止咳。 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症见发热、恶寒、胸膈满闷、咳

嗽咽痛；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见上述证候者。急支糖浆为公司骨干产品之一，2018年急

支糖浆实现含税销售收入3.2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属热带、亚热带气候。 本次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浆获得巴基

斯坦市场准入批文，标志着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浆可以在巴基斯坦销售，扩大了消费人群，对公司拓

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该产品销售可能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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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异烟肼片通过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异烟肼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批件

号为2019B04221）。西南药业异烟肼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相关要求，对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异烟肼片

2、剂型：片剂100mg

3、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申请事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5、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0020124

6、生产申请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相关信息

1、适应症：本品与其他抗结核药物联合，适用于对异烟肼敏感的各型结核病治疗；本品可用于结核

病的预防；根据国内临床经验，本品与其他抗结核药物联合，也可用于其他分枝杆菌感染。

异烟肼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一线抗结核药，是抗结核治疗标准疗法中的基础药物。异烟

肼片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目录（2019版）》甲类药品。

2、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国外原研制剂1952年11月上市，生产厂家为SANDOZ� INC。截至本公告日，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数据库统计，包括公司在内国内已有379家企业拥有该产品的生产批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

共5家（含西南药业）。

2018年，该药品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立医院销售总额约7,679万元；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零售药

房， 县级公立医院、 城市社区医院、 乡镇卫生医院销售总额约1,200万元 （以上数据来源Menet数据

库）。 2018年西南药业异烟肼片实现销售收入309万元。

3、药品其它情况

2018年9月,西南药业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一致性评价申请，经国家药监局审评，现已获得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截止目前，西南药业对该产品累计投入研发费用486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

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 西南药业异烟肼片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

场竞争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开展后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积累宝贵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销售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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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润和” ）

●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为四川润和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综合授信敞口人民币柒佰

万元整提供最高额担保，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190,472.� 00万元

（含本次数），因履约需求提供担保余额1,2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8,290.00万元）,前述两项对外

担保累计总额为198,762.00万元,�占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9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担保。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人民

币柒佰万元的综合授信，公司为其向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公司2019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因融资需求预计

担保额度不高于人民币22亿元（含之前数）。上述因融资需求的担保金额加上之前已提供的融资需求担

保金额的累计数未超过经审议通过的2019年因融资需求预计的担保额度。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511100565377369A

法定代表人 卓润生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40,000,000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研发、生产、销售；催化裂化催化剂、重油催化裂化催化剂、丙烯最大化催化裂

化催化剂、深度催化裂解催化剂、高效环保催化剂、增汽提辛降烯烃助剂、辛烷值助剂、提辛

降烯烃助剂、增产丙烯助剂、催化裂化活化剂、沸石分子筛及其他炼油催化剂的研发、生产、

销售；再生物资回收、销售；科技推广及应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

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8日

四川润和2019年三季度及2018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9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2018年（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58,310,303.02 118,365,538.90

营业利润 9,616,563.45 -41,387,291.69

净利润 6,147,199.41 -36,538,719.38

项目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末（经审计）

总资产 434,307,014.59 432,598,449.18

净资产 250,686,083.88 244,538,884.47

说明：四川润和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四川润和单体财务数据。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四川润和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2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光华支行 2,0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桥支行 1,500.00

盛和资源 四川润和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盛和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9,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四川峨眉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犍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山市沙湾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峨边彝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7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犹支行 19,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40,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11,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2,5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7,252.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5,72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文盛新材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16,8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8,000.00

盛和资源 文盛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14,0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丰华实业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丰华实业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农惠安支行 800.00

截止本公告日，盛和资源为科百瑞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金额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峨边彝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井研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乐山市沙湾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4,000.00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四川润和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持有四川润和38.1227%的股权，公司直接

持有盛和稀土99.9999%的股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柒佰万元整。

2、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为解决四川润和生产经营需要，及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有利于四川润和的

发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

融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22亿元（含之前数），并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内以自有

资产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加上之前已提供的担保金额未超过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预计担

保额度，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四川润和、盛和稀土、晨光稀

土、文盛新材、丰华实业、科百瑞提供担保190,472.00万元（含本次数），融资担保剩余额度29,528.00万

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发生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190,472.00万元（含本次数），因履约需求提供

担保余额1,2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8,290.00万元）,前述两项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198,762.00万

元，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本公司截

至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9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第六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三）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盛和资源、四川润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